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九十八年度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
（一）中華民國98年2月24日北市教中字第09832285300號辦理
（二）本校9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
（三）本校98年度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

貳、目的
（1） 增進教師認識家庭暴力及目睹兒童青少年的辨識
（2） 瞭解及應用校園可使用之資源及觸發教師之重要性
（3） 教師在校對目睹兒的支持輔導策略

參、專題講座
    婦女救援基金會  鍾宜利特約講師

肆、講座主題
目睹家庭暴力兒童青少年的辨識與輔導
伍、 實施對象
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臺北市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與認輔人員，自由報名參加
陸、 研習日期與地點
（一）98年10月29日(星期四)上午09:00~11:00

（二）本校公正樓2樓會議室。（本校校址：臺北市萬華區長順街2號）

柒、實施方式 

    透過專題演講、分享交流等方式，提升專業知能。
捌、 報名方式
欲參加人員請於10月22日（星期四）前至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電子護照報名  

http://insc.tp.edu.tw/ ，完成學校薦派。

聯絡人：謝念儒組長  聯絡電話： 02-23026959＃152   。
玖、參加教師給予公假，為課務自理，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2小時。


拾、經費：由本校國中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款項下支應。
拾壹、本計劃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